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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本次会议议案 1 至议案 6、议案 9 至议案 17 均为普通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议案 7、议案 8 为特
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水阁路 16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波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人，代表股份 516,714,29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840,718,816 股的 61.4610%。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 代表股份 415,688,5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44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5 人，代

表股份 101,025,7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166%；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6 人， 代表股份 40,786,9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14%。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6,713,0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
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
决同意 415,688,58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01,024,506 股，反
对 1,200 股，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0,785,7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6,713,0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
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
决同意 415,688,58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01,024,506 股，反
对 1,200 股，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0,785,7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6,713,0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
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
决同意 415,688,58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01,024,506 股，反
对 1,200 股，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0,785,7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6,713,0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
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
决同意 415,688,58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01,024,506 股，反
对 1,200 股，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0,785,7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6,713,0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
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
决同意 415,688,58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01,024,506 股，反
对 1,200 股，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0,785,7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6,713,0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
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
决同意 415,688,58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01,024,506 股，反
对 1,200 股，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0,785,7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03,621,105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61% ； 反对 13,093,185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39%；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同意 415,688,584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87,932,521 股，反对 13,093,185 股，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7,693,732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986%；反对 13,093,185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014%；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6,713,0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

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
决同意 415,688,58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01,024,506 股，反
对 1,200 股，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0,785,7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5,042,5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65%；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3%；
弃权 1,582,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2%。 其中，现
场投票表决同意 415,688,584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99,354,006 股，反对 89,300 股，弃权 1,582,40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115,2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014%；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9%； 弃权 1,582,40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97%。

10、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5,042,5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65%；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3%；
弃权 1,582,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2%。 其中，现
场投票表决同意 415,688,584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99,354,006 股，反对 89,300 股，弃权 1,582,40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115,2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014%；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9%； 弃权 1,582,40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97%。

11、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5,042,5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65%；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3%；
弃权 1,582,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2%。 其中，现
场投票表决同意 415,688,584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99,354,006 股，反对 89,300 股，弃权 1,582,40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115,2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014%；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9%； 弃权 1,582,40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97%。

1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5,042,5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65%；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3%；
弃权 1,582,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2%。 其中，现
场投票表决同意 415,688,584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99,354,006 股，反对 89,300 股，弃权 1,582,40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115,2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014%；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9%； 弃权 1,582,40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97%。

13、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5,042,5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65%；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3%；
弃权 1,582,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2%。 其中，现
场投票表决同意 415,688,584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99,354,006 股，反对 89,300 股，弃权 1,582,40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115,2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014%；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9%； 弃权 1,582,40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97%。
14、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5,042,5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65%；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3%；
弃权 1,582,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2%。 其中，现
场投票表决同意 415,688,584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99,354,006 股，反对 89,300 股，弃权 1,582,40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115,2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014%；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9%；弃权 1,582,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97%。

15、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5,042,5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65%；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3%；
弃权 1,582,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2%。 其中，现
场投票表决同意 415,688,584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99,354,006 股，反对 89,300 股，弃权 1,582,40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115,2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014%；反对 89,3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9%；弃权 1,582,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97%。

16、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
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6,713,09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
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表决
同意 415,688,58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01,024,506 股，反对
1,200 股，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0,785,71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 1,2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03,621,105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61% ； 反对 13,093,185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39%；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同意 415,688,584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87,932,521 股，反对 13,093,185 股，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7,693,732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986%；反对 13,093,185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014%；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姚启明、胡冬阳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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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31,920 股，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840,718,816 股的 0.0395%，其中，回购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 268,920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320%，回购价格为 5.596 元/股，涉及
激励对象 13 人；回购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63,000 股，占回
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75%，回购价格为 5.726 元/股，涉及激励对象 2 人。

2、截至目前，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注销手续。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

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案）的议案》。
2、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南

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
简称“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3、2017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等议案。

4、2017 年 1 月 16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
成就， 同意授予 270 名激励对象 100 万份股票期权和 320 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激励
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7 年 1 月 17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17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权益数量与授
予价格的议案》，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对本次授予权益数
量与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情况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17.41 元/
股调整为 5.74 元/股，授予数量由 320 万股调整为 960 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6、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公司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根据《南京埃斯顿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已完成所涉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
予登记工作， 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13 日。

7、2017 年 8 月 25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将 100 万份股票期权计划进行终止。

8、2017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终止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9、2017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公
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8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董事会同意按照《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于上述 8 名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227,7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回购
价格为 5.74 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10、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
购 227,700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272%，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11、2017 年 12 月 8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7 年 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预留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以 2017 年 12 月 8 日为授予日，授予 36 名激
励对象 24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87 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12、2018 年 1 月 23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之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公司已完成所涉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工作，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1 月 24 日。

13、2018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同意公司按照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因第二期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对符合本
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221 人， 共计 2,594,574 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进行重新确认， 最终确认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5.668 元/股，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5.798 元/股， 调整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将
根据实际需回购的数量依照《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调整方法做相应调
整；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510,766 股进
行回购注销。 其中，回购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王晓军等 11 人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59,500 股、回购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中因业绩考核未能达标的 5 名激励对象共 139,266 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为
5.668 元/股； 回购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王晓军 1 人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12,000 股，回购价格为 5.798 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
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14、2018 年 6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15、2018 年 8 月 15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510,766 股，上
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16、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对符合本次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30 人，涉及 608,400 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照《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同时，对第二期股权
激励计划因个人原因离职的 16 名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共 1,976,120 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其中：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徐明明等 12 人，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1,716,120 股进
行回购注销处理，回购价格为 5.668 元/股；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张成等 5 人，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260,000 股进行回购
注销处理，回购价格为 5.798 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17、2019 年 1 月 28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18、2019 年 3 月 19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1,976,120 股，上
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19、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对符合本次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195 人，涉及 1,603,737 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照《第
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根据公司《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由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
离职，以及部分激励对象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此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685,343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
1、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中共 13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
意按照《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上述 13 名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403,76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储斌、 刘晴晴等 12 人，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263,76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储斌等 3 人，对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14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2、第二期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部分激励对象因业绩考核未能达标，公司决定对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281,583 股由公司做回购注销处理。 公
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20、2019 年 6 月 21 日，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21、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
关规定，由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此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对
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22、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
（一）回购价格的调整事由、调整方法和调整结果
1、调整事由
2019 年 5 月 27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公司现有总股本 835,616,859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72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 年 6
月 3 日。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
司股票价格事项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
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
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未涉及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之情
形。

2、回购价格调整方法
派息：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

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大于 1。
3、调整结果
（1）第二期股权激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①2017 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后的价格 P=5.74-0.072=5.668（元/股）

②2018 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后的价格 P=5.668-0.072=5.596（元/股）
（2）第二期股权激励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①2017 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后的价格 P=5.87-0.072=5.798（元/股）
②2018 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后的价格 P=5.798-0.072=5.726（元/股）
公司将按照《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

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
励对象享有；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公司在按照本计划的规定回购该
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已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二）回购注销原因、数量
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共 1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
同意按照《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上述 15 名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331,92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占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2.77%，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0.0398%。 其中：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仲丽丽、陈汀等 13 人，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共 268,92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回购价格为 5.596 元/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余
国军等 2 人，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63,000 股进行回购
注销的处理，回购价格为 5.726 元/股。

（三）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验资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汇会验[2020]2909 号），对公司截至 2020 年 4 月 25 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情况发表审验意见如下：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4,071.8816 万元，实收资本 (股
本)为 84,071.8816 万元。 根据 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决议及 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司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人民币 331,920.00 元， 其中减少境内自然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331,920 股，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4,038.6896 万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0
年 4 月 6 日止，公司已回购 331,920 股，减少股本人民币 331,920.00 元（大写：人民
币叁拾叁万壹仟玖佰贰拾元整）， 其中减少境内自然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331,920 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回购注销前后，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12,218,462 13.35% -331,920 111,886,542 13.31%
3、其他内资持股 111,820,462 13.30% -331,920 111,488,542 13.26%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111,820,462 13.30% -331,920 111,488,542 13.26%
4、外资持股 398,000 0.05% 398,000 0.05%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398,000 0.05% 398,000 0.0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28,500,354 86.65% 728,500,354 86.69%
三、股份总数 840,718,816 100.00% -331,920 840,386,896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
造价值。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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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台州永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健控股”）的通知，
永健控股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永健控
股 是 18,024,600 31.08% 9.01% 否 否 2020年 5

月 15日
2021年 12
月 31日 方东晖 融资担保

合计 - 18,024,600 31.08% 9.01% - - - - - -
备注：上表中的比例均为四舍五入计算。
（二）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永健控股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永健控股 58,000,000 29.00% 39,975,400 58,000,000 100.00% 29.00% 0 - 0 -
合计 58,000,000 29.00% 39,975,400 58,000,000 100.00% 29.00% 0 - 0 -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融资仅与控股股东永健控股自身资金需求有关。 永健控股不存在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对本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形。

2、截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永健控股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对应融资余额 0 亿元；截
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除前述半年内到期的质押外，未来一年内永健控股不存在其
他到期的质押股份，对应融资余额为 2 亿元（本次质押为最高额借款担保，借款期
限为 1 年，最高额质押到期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永健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自有资金、重新质押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以自有及自筹资金归还到期借款，具
有资金偿付能力。

3、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名称：台州永健控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玉环市清港镇清港村迎宾路 51 号
主要办公地点：玉环市清港镇清港村迎宾路 51 号
法定代表人：杨缨丽
注册资本：22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控股公司服务，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五金产品、卫生洁具、机械设备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代管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 1-12月 2020年 1-3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67.01 -80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79,578.29 75,567.22
负债总额 58,112.50 54,910.00

偿债能力情况：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3月 31日

资产负债率 73.03% 72.66%
流动比率 97.20% 97.05%
速动比率 97.20% 97.05%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3.38% 16.56%

4、永健控股截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的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3.49 亿元，其中未来
半年到期的借款余额为 1.49 亿元，剩余 2 亿元借款本金及对应利息需要在一年内
偿付。永健控股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
等级下调的情形，亦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况。永健控股目

前持有上市公司 29%股份，未来将采取包括重新质押、银行融资及自有资金等方式
筹集资金偿还后续到期债务。永健控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等资产，具备较强的融资
能力及渠道，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

5、永健控股本次质押主要用于最高额借款担保，后续借入的资金将主要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到期债务。永健控股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及渠道，后续将以自
有及自筹资金偿还本次借款。

6、永健控股高比例质押是控股股东为自身融资担保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必
要性。 目前永健控股持有上市公司 29%的股份，其对应累计融资余额中，其中债务
2 亿元为股票质押融资，且存在第三方保证担保，其中 1.49 亿元为第三方提供担保
的银行融资，不存在平仓风险。

7、控股股东永健控股最近一年又一期与公司无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
大利益往来情况。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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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预中标项目概况
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发布了“简阳市河东环线快

速通道项目三标段”项目的公开招标评标结果公示，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为该项目中标候选人第一名。 评标结果公示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1、公示媒体：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https://www.cdggzy.com/）
2、招标人、项目名称及建设内容

（1）招标人：四川阳安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及内容
项目名称：简阳市河东环线快速通道项目三标段
建设内容：简阳市河东环线快速通道项目三标段路线长约 7.87 公里，采用一级

公路标准，设计时速 80 公里/小时，双向六车道，路基宽度 33.5 米。
（3）建设模式：融资建设
（4）建设工期： 720 日历天
3、拟中标金额：工程建设费 463,566,200 元。

二、项目预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拟中标金额约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6.58%。若公司能最

终中标并顺利实施该项目，预计将对公司相关建设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1、公示期
此次评标结果公示期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由于项目尚处

于公示期，公司能否获得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并签订正式合同，尚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2、项目履行条款以公司与业主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
该项目最终中标结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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